
環球科技大學學生取得專業技術證照獎助學金實施要點【修正後】 
環球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(96.07)訂定 

環球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(97.07)修正 

環球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(98.09)修正 

環球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(100.07)修正 

一、為配合政府建立證照制度，加強本校學生專業實務技能，提升競爭力，特訂定「環球科

技大學學生取得專業技術證照獎助學金實施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之專業技術證照，原則依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

請要點中，規定學生通過技能檢定之合格證照，包括: (一)資訊專業、(二)管理專業、(三)

語文專業、(四)財經專業、(五)設計專業、(六)其他專業。 

三、本要點專業技術證照所發證照單位為:政府機關、財團法人、學會、民間機構舉辦之認證

證照，予以認列。並由各系(科)所、通識教育中心明訂提升學生就業能力之該檢定證照

種類及名稱，經系務會議認定通過並自行於網站公告之。 

四、各系務會議認定通過之證照種類及名稱須送交研發處，提送審查會議進行證照等級區分。 

五、凡本校學生在學期間，取得各項專業證照，均得依申請表(如附件一、附件二)提出獎勵

申請，惟一試兩照者僅能擇一申請，以資格換證者不得提出申請。同一證照，不得重複

覆向另一單位提出申請獎勵。 

(一)檢附資料：證照證明文件影本乙份，攜同正本，驗畢歸還。 

(二)經費核銷：繳交證明資料結案並依本校會計制度程序撥款。 

(三)申請期限：凡符合申請者，得於取得證照之學年度下列時間辦理，逾期以自動棄權

論。 

1.每年 9月 15 日至 10 月 15 日辦理同年度 2月至 7月核發之證照。 

2.每年 2月 15 日至 3月 15 日辦理前一年度 8月至本年度 1月核發之證照。 

六、獎勵方式： 

(一)證照種類等級區分為高級、中級、初級，證照各等級給獎額度。高級證照最高獎勵

8000 元，以獲得 6點數為原則、中級證照最高獎勵 3000 元，以獲得 4 點數為原則、

初級證照獎勵最高 1200 元，以獲 2點數為原則，詳如附表－「環球科技大學證照獎

勵分級表」為主。 

(二)證照各等級給獎採固定額度，獎勵金之核發以學年度預算數為上限。 

(三)證照獎勵名單及獎勵金支用情形公告於學校網頁。取得證照獎勵金額係依每學年度

經費預算額度分配，獎補助金得視每年取得之經費做調整。 

七、審核方式：採初審及複審方式。 

(一)初審由各系(科)所、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負責身分及證照正本查驗後，送研究發展處。 

(二)每學期彙整各系(科)所、通識教育中心申請獎勵資料後，召開複審會議，審查會議

成員由各學院院長組成，並由研究發展處研發長擔任召集人，依年度預算分配各項獎

助金額審核，如無疑義項目得逕行陳請校長核定後核發獎金。 



 

八、為提升學生考取證照動力，並持續追求榮譽，本校學生凡具備下列兩項條件者，可申請

「證照達人」獎勵與公開表揚： 

(一)申請條件： 

1.在校時考取並認可之證照 8 張(含)以上。 

2.在校時考取並認可之證照累積點數 16 點(含)以上。 

(二)獎勵方式：每年五月依據證照達人累積點數，擇優錄取 1-3 名，第一名給予獎勵壹萬

伍仟元、第二名壹萬元、第三名伍仟元為原則，獎勵金額依每學年度經費預算調整，

並公開表揚。如累積點數相同，則依序比較證照級別、證照數量判定之。 

九、應屆畢業生於畢業當學期取得專業技能證照者，得隨時繳交至系(科)所、通識教育中心

上，不受前條收件日期之限制，本校於次學期收件前及獎勵通過後應善盡通知之責。 

十、本要點經「環球科技大學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」審查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；修正

時亦同。 
 
 
  
 



  

附件一 

環球科技大學   學年度  學期  學生證照 獎勵申請表(個人版)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：   年   月   日 

姓  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(科)所：                  
年級及班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
手      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               

證照類別 

□資訊專業 
□管理專業 
□語文專業 
□財經專業 
□設計專業 
□其他專業 

證照等級 
□高級 
□中級 
□初級 

證照名稱  

證照 
正反面影本 
 (證照太大，請縮小) 

 

申請人  系所主管  

學院院長  研究發展處  

註：1.請影印佐證文件貼於上表→送系所主管→學院院長→送研究發展處。 
    2.請各系所主管負責身份及證照正本查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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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環球科技大學教師輔導學生取得證照獎勵申請表(整班) 

 
申請日期:   年    月    日 

所屬學術 
單位  申請編號

(由實輔中心填寫)
 

姓  名  職  稱  

輔導學生 如「環球科技大學教師輔導學

生考照合格名單」所示 
輔導成

果 

輔導人數:   人 
報名人數(B)：  人 
取得證照數(A)：  張 
合格率(A/B)：  ％ 

輔導證照 
名  稱 

（請載明證照名稱、不同證照申請，請分開填表） 
證照名稱: 
發證單位: 
承辦機構： 

輔導方式 
說明  

申請獎勵 
內容 

（學生考照成果如可歸功於多位老師的輔導，請於此敘明，並提出建議分攤之權重。）

 
 
 
 

檢附資料 
1.教師輔導學生考照申請表影本 
2.教師輔導學生考照合格名單 
3.學生取得證照之影本 

輔 導 老 師 簽 名  系所主管 學院院長 研究發展處 

 

   

備註 1.依據本校「環球科技大學學生取得專業技術證照輔導實施要點」辦理。 
2.為便於驗證，申請者需提出受輔導學生之證照影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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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球科技大學教師輔導學生考照合格名單 
系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證照名稱： 

申請獎勵時填寫 編

號 
年

級 
班

級 學號 姓名 身份證字號 
發照日期 證照編號 

學生簽名

1         
2         
3         
4         
5         
6         
7         
8         
9         
10         
11         
12         
13         
14         
15         
16         
17         
18         
19         
20         
21         
22         
23         
24         
25         
26         
27         
28         
29         
30         

 
每一證照班級回填一份，請於證照考試結果出來後二星期內，擲回研發處實輔中心，表格不

夠請自行增加填寫。 
 


